
立法会十九题：粤剧的承传及发展 

＊＊＊＊＊＊＊＊＊＊＊＊＊＊＊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淑庄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把粤剧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省政府及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已就粤剧的保育及承传提出不同的政策。关于粤剧在香港的发展及承

传，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有关政府必须就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项目的保育及承传提出具体的配套政策，香港特区政府有没有按该规定就粤

剧的承传、保育和发展制订具体的政策建议及计划；若有，详情是甚么；若没有，

政府将在甚么时候制订及推出有关措施； 

 

（二） 除油麻地戏曲活动中心、正进行扩建的红磡高山剧场及西九龙文化区内

的戏曲中心外，政府有否计划在港岛区设立供粤剧演出的永久专用场地；若有，

详情是甚么；若没有，原因是甚么； 

 

（三） 鉴于内地有关当局已订立保育地方传统戏曲的专门法例，政府会否仿效

内地的做法，以保育粤剧或其它传统戏曲；若会，详情是甚么；若不会，原因是

甚么； 

 

（四） 香港特区政府与广东省及澳门特区政府就粤剧的保育及承传制订的最新

合作计划的详情是甚么； 

 

（五） 政府有没有就现时对粤剧发展的财政资助机制进行检讨，并按需要增加

该等资助款额；若有，有关检讨的详情和结果是甚么；若没有，政府会否于短期

内进行有关检讨；若不会，原因是甚么；及 

 

（六） 现时政府有没有新的具体计划，在学校进行粤剧的推广和培训工作，让

更多年轻人接触及认识粤剧；若有，详情是甚么；若没有，原因是甚么？ 

 

答复： 

 

主席： 



 

（一） 政府致力保存、推广及发展粤剧，并订立了以下政策目标持续推动粤剧

的承传和发展： 

 

i） 发展粤剧演出场地； 

ii） 培育粤剧专业人才、继承传统及鼓励创作； 

iii） 推动粤剧教育及拓展观众、鼓励小区及民间参与； 

iv） 促进粤港澳合作、推动文化交流； 

v） 保存粤剧精粹、展示文物珍藏；及 

vi） 推广粤剧为重点旅游项目。 

 

  民政事务局于二○○四年五月成立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粤谘会），就推广、

保存、研究及发展粤剧的政策及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粤谘会针对粤剧发展的需

要，构思不同的粤剧发展计划，并集中推动粤剧场地，承传及推广粤剧。为配合

粤谘会的工作，民政事务局亦于二○○五年十一月成立粤剧发展基金（基金），

目的为筹募捐款支持有关粤剧研究、推广及持续发展的计划和活动。 

 

  此外，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于二○○七年一月设立的节目与发展委

员会，辖下的六个演艺小组中包括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小组。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小

组所负责的艺术范畴涵盖粤剧和其它中国戏曲。该委员会及各演艺小组的职责是

为康文署提供有关演艺节目策略（包括本地、内地和海外）的意见，及制订有系

统和可持续发展策略，以发掘及支持新进和小型演艺团体。康文署在策划粤剧节

目时，非常着重承传传统、鼓励创作和培育新进演员。署方有计划将古老排场剧

目重新编写，除邀请本地资深老倌与新进演员同台演出古腔排场折子戏外，并考

虑邀请广东的排场戏前辈艺人来港授艺，通过演出交流平台，进一步承传弘扬粤

剧艺术。 

 

（二） 计划兴建服务全港的粤剧表演场地时，由于兴建和营运表演场地涉及高

昂的工程费用和长远财政承担，政府须从宏观角度去考虑粤剧的整体发展需要，

并慎重考虑全港现有设施及其使用率等因素。 

 

  现时全港康文署辖下各表演场地均提供机会给粤剧团体租用。粤剧界亦已参

与康文署的「场地伙伴计划」并取得优先档期在康文署两个场地（沙田及屯门大

会堂）演出。我们亦不断完善康文署场地的粤剧演出优先租用政策，包括以高山

剧场作为粤剧的主要演出场地和为粤剧职业班在数个主要场地（包括香港大会

堂、香港文化中心、葵青剧院、沙田及荃湾大会堂）预留演出档期。未来数年，

我们会在不同地区兴建不同规模的粤剧演出场地，包括改建油麻地戏院和红砖屋

成为戏曲活动中心（内设约三百座位剧院）、兴建高山剧场新翼附属大楼（内设



六百座位剧院）及在西九文化区兴建戏曲中心（分别设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座位

及四百座位剧院)，届时将共有四个新的表演场地落成。 

 

（三） 正如第（一）段所述，我们已制定具体而全面的政策措施，以保存、推

广及发展粤剧。我们会继续听取粤谘会及粤剧界的意见，并参考内地及其它地区

的做法，考虑如何提供合适的法律保障。 

 

（四） 在二○○二年十一月，粤港澳文化合作第一次会议在香港举行，三方签

署会议纪要，其中决定在粤剧方面开展三方文化合作，其后并成立小组专责加强

三地弘扬粤剧艺术的工作。至今三地的主要合作项目包括「粤剧日」、「粤剧申

遗」及《粤剧大辞典》、「粤剧文物资料汇编」及合作演出。 

 

  「粤剧申遗」以外，其它合作计划详述如下： 

 

i） 「粤剧日」 

  粤港澳三地由二○○三年起定于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三地同时举行「粤

剧日」推广粤剧艺术；在二○○九年二月的第十次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上，三地

并确定继续深化「粤剧日」的活动内容，加强向青少年及儿童推广粤剧。 

 

ii） 共同演出粤剧项目 

  三地将继续探讨巡回交流演出，香港除了在二○○七年香港回归十周年，粤

港澳三地名伶在香港同台演出两场名为「粤港澳名家荟萃」折子戏外，亦将于二

○○九年十月三十及三十一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两场由三地二十多位红伶参与

的「粤港澳红伶齐唱贺国庆」粤曲演唱会。 

 

iii） 《粤剧大辞典》及「粤剧文物资料汇编」 

  经过五年的努力，由粤方主导的《粤剧大辞典》已于二○○八年十一月完成

印制出版工作；三地将成立专家小组，对辞典作进一步完善和修订。另就「粤剧

文物资料汇编」的收集整理，三地博物馆正以各自的馆藏作基础，进行藏品数据

电子化，最终目的是通过互联网实现资源共享。 

 

（五） 现时政府已透过多元的渠道及形式支持粤剧发展，包括康文署每年支持

约五百场粤剧粤曲表演活动，基金及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拨款支持粤剧的

演出、教育推广及其它发展项目，民政事务局资助香港演艺学院举办粤剧课程等。

在二○○九至一○年度，政府预计共投放约 3,300 万元于推广及发展粤剧。 

 

  基金自成立以来，已拨款约 2,030 万元，支持约二百六十项粤剧计划，当中

包括拨款 300 万元推行「香港梨园新秀粤剧团」三年资助。此外，基金亦支持各



项粤剧新秀演出计划、资深粤剧艺人与新秀合作演出，以及其它推广性的演出计

划、儿童或青少年文化交流及艺术教育计划、专业培训及小区推广计划。另外还

资助场地发展项目、研究及保存计划，以全方位支持粤剧发展。基金今后会寻求

更多捐款或注资，以支持本地粤剧的发展。 

 

（六） 康文署、基金及艺发局均有主办或资助主题性及大型的艺术教育、小区

推广及观众拓展计划，例如学校戏曲教育计划、小区文化大使计划、小区粤剧巡

礼、学校文化日计划、中小学巡回演出、大专粤剧推广计划、青少年粤港文化交

流计划及少年培训工作坊等。另亦支持试验性质的教育研究计划，以提供范例给

学校参考，例如「粤剧老倌到校现身说法互动学习研究计划」。 

 

  为进一步在小区推广粤剧，康文署于二○○九年三月至四月期间，首次与地

区团体合作，在三个不同地区的戏棚举办「戏棚粤剧齐齐赏」活动供市民参与，

其中包括上演特别为学生而设的粤剧项目及互动教育环节，共吸引超过八千人参

与；由于效果理想，会于日后继续推行。此外，康文署在二○○九至一○学年的

「高中生艺术新体验计划」及「学校艺术培训计划」将会提供粤剧项目及粤剧艺

术培训让学生参与。 

 

    在学校进行粤剧的推广和培训方面： 

 

i） 教育局于二○○三年出版的《音乐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建议教师

透过多元化的音乐，包括粤剧音乐，发展学生的音乐能力、审美能力、创意和想

象力，以及认识和尊重传统中国文化。在二○○九年推行的新高中课程，粤剧音

乐已列入音乐科的必修和选修单元内；而在新高中的中国语文及中国文学科内，

学生亦可透过选修单元研习粤剧粤曲。此外，新高中课程内的「艺术发展」学习

经历，也为高中学生提供接触和学习粤剧及其它中国戏曲的机会。 

 

ii） 为了让教师掌握粤剧知识及学与教的技巧，教育局持续每年为中、小学教

师举办多个粤剧学与教的工作坊及讲座，并发展相关的教材供教师参考及使用。

自一九九九年起，教育局与香港学校音乐及朗诵协会合办「学校粤曲歌唱比赛」

和教师工作坊，至二○○八年第六十届香港学校音乐节，粤曲歌唱项目已成为每

年学校音乐节的常规比赛项目。 

 

iii） 粤剧发展基金于二○○七年资助香港教育学院与四间中、小学教师进行

「粤剧教学试验计划」。今年优质教育基金更支持香港教育学院进行第二阶段为

期三年的「中小学粤剧教学协作计划」，以加强教师粤剧教学的经验和信心。此

外，有不少粤剧团体已进入学校举办训练课程，帮助推动校内粤剧的发展。 

 



iv） 在大专院校方面，现时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

育学院及香港演艺学院均有向学生提供粤剧或戏曲的课程。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７时３０分 

 


